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：

2018年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总数为 7 万元，比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 2.61 万元，增加4.39 万元，增加168.2 %。其中：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为 0万元。
(无)
2.公务接待费用为 1.5 万元，比上年1.14万元增加0.36万元，增加31.58 %，国内公务接待3次，国内接待人次 50 人。公务接待费用增加原因为：芒市扶贫办接待费以通知、来函按有关文件要求安排接待，在接待时也没有超标准、超规格、严格执行国家“八不准”的规定要求接待,所以在没有通知和来函的情况下，本单位不安排接待，所以本年度以实际支出为准。

3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 5.5 万元，比上年 1.47 万元增加4.03万元，增加274.15%，(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 0  万元，比上年0万元增加（或减少）0 万元，增加（或减少）0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 5.12 万元，比上年 1.47 万元增加4.03万元，增加274.15%）公务用车购置数 0 辆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1 辆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的主要原因：本年度芒市扶贫办和芒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两个部门合署办公，脱贫攻坚任务重，项目增加，下乡宣传落实有关政策、走访贫困户，项目检查、验收、督查、调研等相关工作用车较多，所以公务用车运行费用相应增加。

